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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記協觀選團訪法務部
　【本刊訊】「香港記者協會觀選

團」乙行由現任主席麥燕庭率團，於

1日上午拜會法務部。法務部部長曾
勇夫親自接見，檢察司副司長林錦村

及調部辦事檢察官洪三峯等人在場陪

同。並邀請屬性相若的臺北司法記者

聯誼會會長項程鎮及副會長丁牧群參

與會談。

　香港記者協會是由香港前線新聞工

作者於1968年組成，乃香港最大的傳
媒工會，也是最多前線記者參與的傳

媒工會，其維護新聞自由及新聞操守

之努力獲國際認同，每年發表之言論

自由年報被視為香港言論自由的重要

指標，備受外國使節、傳媒及志願組

織重視。又香港對我各項大選及政治

情勢關注度為全世界之最，記協此行

目的在提早抵臺觀察明年總統、副總

統及立法委員三合一大選情況，透過

實地採訪、報導瞭解我國選情發展。

觀選團抵臺後隨即拜會立法院，隔日

拜會法務部，主要係針對賄選相關處

理的法制及應變措施進行訪問。

　會談過程中，部長除向記協說明我

國處理選舉查察賄選問題之具體作為

及選舉所生突發狀況之應變措施外，

並說明我國各項選舉遭查獲賄選之當

選人，提出當選無效之訴相關數據；

司法聯誼會項會長也以我國媒體之角

色與角度與訪賓交換心得，隨後開放

記協自由提問，由曾部長及陪同官員

一一回應。最後，香港記者協會由麥

主席代表，致贈紀念品表達對我方熱

忱接待之感謝，部長亦回贈紀念品、

反賄選文宣品等及合影留念。

法務部1227次會報
重要指示事項摘錄

　【本刊訊】法務部第1227次部務會
報於10月20日召開，由部長曾勇夫主

國家人權報告公聽會全臺登場
　【本刊訊】我國「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初次報告、「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初次報告及「共同

核心文件」等初稿已印製完成，並

陸續寄送專家學者、各人權中心、

各大學院校法律學系、政治學系、民

間團體、地方政府及議會等。本年11
月將廣邀社會大眾參與全國分區舉辦

之4場公聽會，歡迎各界踴躍參加。
該4場公聽會之時間及地點分別為：
㈠11月4日下午2時於臺灣高等法院花
蓮分院檢察署3樓大禮堂；㈡11月11
日下午2時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
署6樓大禮堂；㈢11月18日下午2時於
法務部（司法新廈）5樓大禮堂；㈣
11月25日下午2時於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檢察署7樓大禮堂。公聽會議程表
及國家人權報告初稿並已建置於法務

部「人權大步走專區」（http://www.
humanrights.moj.gov.tw/mp200.html）
供各界下載參考。總統府人權諮詢委

員會議事組（幕僚機關為法務部）期

望藉由舉辦公聽會傾聽民眾之意見及

心聲，做為我國國家人權報告初次報

告初稿之參考，使該報告臻於完善。

持，會中重要指裁事項如下：

　1. 本人參加司法院召開全民司法改
革策進會第4次會議，會中該院提出
未來一年重要施政計畫，其中與本部

相關者為落實檢審分立原則，包含研

議設立法官學院作為法官教育訓練專

職機構與推動檢察署名稱去法院化，

及推動司法改革之重大法制變革，當

中提到為提高行政及管理效能，改制

高等法院所屬分院為各高等法院。

　針對司法院上開與本部有關重要施

政計畫，我們須先預擬備案，未來在

與該院進行協商時，必須依據憲法、

法律等相關規定，充分表達我們的意

見與理由，堅持立場絕不輕易妥協。

此外，本部暨所屬機關在參加司法院

舉辦會議時，須充分表達本部立場，

針對無共識議題，務必要請該院於會

議紀錄中具體記載本部發言內容，以

免造成日後紛爭。

　2. 本部就「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
則」進行法規預告程序時，除於公告

當日召開記者會說明外，請通知全國

性工會、商會，務必能讓外界充分表

達對個資法之看法及疑慮。

　3.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辦理贓證物
庫毒品保管處理作業專案稽核中，發

現有登載作業欠確實、未落實卷證

併送、處分命令與沒收銷毀作業未能

連結控管等8項缺失，並從法規、監
督、制度、執行等4面向提出改進及
興革建議。請本部政風小組組成專案

小組，全面檢討並改善缺失，追究重

大疏失之行政責任。

　4. 臺中地檢署推行「公訴數位化」
方案，將蒞庭所需之卷證資料掃描成

電子檔案，供公訴檢察官使用，使法

庭活動更加精緻化及專業化，有助於

案件審理進行。請於101年總統大選
結束後，規劃由該署辦理全國觀摩

會。

　5. 司法院擬設高雄高分院澎湖庭乙
案，本部有無相關對應措施？請檢察

司於彙整各機關意見後審慎辦理。


